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227� � � �公司简称：赤天化

第三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丁林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贵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善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389,425,300.47 7,229,924,246.69 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698,720,662.64 2,850,186,034.13 -5.3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3,222,535.80 334,314,048.90 -87.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306,576,674.41 2,299,859,443.57 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2,386,548.27 -314,497,428.02 5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5,027,106.24 -364,276,221.76 57.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5.12 -9.42

增加

4.3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75 -0.3309 58.4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75 -0.3309 58.4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1-9

月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0.40 -12,877.53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40,874.00 7,804,778.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3,939,607.74 3,939,607.74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651.13 1,824,831.3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659,166.95 -697,709.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38,430.58 -218,072.19

合计

4,298,304.94 12,640,557.9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21,33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贵州赤天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72,039,210 28.62 0

冻结

1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4,362,200 0.46 0

无 国有法人

沈钢

2,596,900 0.27 0

无 境内自然人

阮芝兰

1,483,200 0.16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1,461,900 0.15 0

无 国有法人

岑月平

1,370,000 0.1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史莉

1,344,200 0.1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徐执平

1,283,320 0.14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宗宝

1,203,000 0.13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惠玲

1,088,300 0.1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2,039,210

人民币普通股

272,039,21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362,200

人民币普通股

4,362,200

沈钢

2,59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6,900

阮芝兰

1,48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3,2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6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1,900

岑月平

1,3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0,000

张史莉

1,344,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4,200

徐执平

1,283,320

人民币普通股

1,283,320

李宗宝

1,2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3,000

李惠玲

1,088,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8,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前

10

大股东中

，

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发起人股东

，

其余为流通股

东

，

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

是否一致行动人

。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例

（

%

）

1)

应收票据

47,619,796.00 35,416,077.09 34.46

2)

预付账款

522,738,578.24 246,579,541.71 112.00

3)

其他流动资产

13,628,243.46 100.00

4)

短期借款

69,600,000.00 45,000,000.00 54.67

5)

其他流动负债

54,994,751.26 104,848.00 52,351.88

6)

未分配利润

123,420,582.53 265,807,130.80 -53.57

1） 应收票据增加的原因主要是药品销售收到的应收票据同比增加所致。

2） 预付账款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本期预付原材料款增加所致。

3） 其他流动资产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子公司停车检修，所发生停车费用计入此科目所致。

4） 短期借款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子公司向银行增加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5） 其他流动负债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子公司预提费用增加所致。

6） 未分配利润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本期经营亏损所致。

3.1.2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

%

）

1)

销售费用

80,370,687.85 121,243,039.65 -33.71

2)

资产减值损失

-41,156,710.00 100.00

3)

投资收益

1,780,871.23 33,902,545.02 -94.75

4)

营业外收入

12,891,371.43 7,818,303.24 64.89

5)

营业外支出

1,115,903.12 3,646,365.48 -69.40

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42,386,548.27 -314,497,428.02 -54.73

1)销售费用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本期产品产量减少致使输出的产品运输费用同比减少所致。

2)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上期处置纸业公司股权，将计提纸业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转

销所致。

3)投资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上期确认贵州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金占用利息以及处置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所致。

4)营业外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支出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期处置部分盘亏及报废固定资产所致。

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期间费用大幅降低所致。

3.1.3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

%

）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43,222,535.80 334,314,048.90 -87.07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9,168,672.07 521,838,583.26 -96.33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62,031,280.90 -926,474,276.24 93.30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同比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本期购买商品、原材料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同比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期收到贵州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受让款以及收到天安药业剩余股权转让款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同比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本期偿还银行到期借款同比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丁林洪

日期 2015-10-13

证券代码:600227� � � �证券简称:�赤天化 编号:2015-046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

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13日起继续

停牌。

公司承诺：于股票停牌之日起5个交易日（含10月12日停牌当日）内确定该重大事项并将情况予以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2015年 10 月 13日 星期二

B2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继续暂停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0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基金简称 银华纯债信用债券

（

LOF

）

场内简称 银华纯债

基金主代码

161820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基金合同

》

和

《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招募说明

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3

年

7

月

8

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3

年

7

月

8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元

）

1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

含定期定额投资

）

业务的原

因说明

为保证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以下

简称

“

本基金

”）

的稳定运作

，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于2013年7月5日发布公告，自2013年7月8日起对本基金

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进行限制，即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如

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购失败；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多笔累

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本基金将按申购金额大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1000万元限额的申

请确认成功，其余确认失败。 本公告目的为对上述暂停大额申购事项进行提示。

(2)�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 本基金

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a）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400-678-3333（全国免长途话费）；b）本公司网址：www.yhfund.

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3日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

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0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194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8

月

13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8

月

13

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8

月

13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5,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5,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

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

入

）

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于2015年8月12日发布公告，自2015年8月13日起对本基

金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进行限制，即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不超

过500万元；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500万元，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购失败；如单日某基金

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500万元，本基金将按申购金额大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500万元限

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确认失败。 本公告目的为对上述暂停大额申购事项进行提示。

(2)�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和转

换转出等业务。 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a）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400-678-3333（全国免长途话费）；b）本公司网址：www.yhfund.

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3日

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或“百强ETF”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于2015年10月12日以现场开会方式

在北京召开。 出席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持份额共计7,000,100份， 占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

13,213,677份的52.98%，达到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以上（含50%），满足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关于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终止上市并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

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 ），并由出席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表

决结果为：7,000,100份基金份额同意；0份基金份额反对；0份基金份额弃权。本基金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授权代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了监督，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公证员对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过程及结果发表了见证意见。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持份额的100%，达到参加本次

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满足法定生效条件，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

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明细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

（

单位

：

元

）

律师费

50000.00

公证费

10000.00

合计

60000.00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

生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5年10月12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终止上市并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的后续安排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申请百强ETF终止上

市等业务，且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的议案及方案说明，本基金将从2015年10月14日起进入基金财产清算

期。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及时予以公告。本

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基金管理人不再接受投资者提出的申购、赎回申请。

四、备查文件

1、《关于以现场开会方式召开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附件一：《关于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终止上市并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附

件二：《授权委托书》，附件三：《关于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终止上市并终止基金合同有

关事项的说明》）

2、《关于以现场开会方式召开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

提示性公告》

3、《关于以现场开会方式召开上证市值百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

提示性公告》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0668� � �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 2015-65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

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如本公司

存在或涉嫌存在欺诈发行或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

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7月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沪

调查通字2014－1－026号），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截止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尚

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最终调查结论。

如本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因涉嫌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公司将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

修订）》13.2.1条规定的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

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本

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1.11.3条的要求，每月至少披露一次公司股

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请投资者持续关注本公司前述被立案调查事项和相关进展， 以及公司股票因此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理

性投资。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518� � �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2015-067

债券代码：122080� � � �债券简称：11康美债

债券代码：122354� � � �债券简称：15康美债

优先股代码：360006� � � �优先股简称：康美优1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市协注[2015]CP349号文注册，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45亿元，注册

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 本公司于近日发行了2015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简称“15康美

CP002” ）。 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10月9日划入公司指定账户，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15

康美

CP002

代码

041555040

期限

366

天

起息日

2015

年

10

月

9

日 兑付日

2016

年

10

月

9

日

实际发行总额

25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25

亿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3.67%

主承销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

shclearing.com）刊登。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601011� � � �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2015-086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

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0月12日，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宝泰隆煤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泰隆集团公司"）的通知：宝泰隆集团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为公司在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哈尔滨分行"）借款2亿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临2015-084号公告），质押股份为31,347,970股，其中15,673,985股因浦发银行哈尔滨分行质押合同由最

高额权利质押合同变更为权利质押（单笔）合同，需重新办理质押手续，该笔质押已于2015年9月28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5-085号公告）。 因公司于2015年9月25日

实施了2015年中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分配方案，即每10股转增15股，原15,673,985股应变更为39,184,963股，因

此，宝泰隆集团公司需再质押23,510,978股给浦发银行哈尔滨分行，现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

完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一年，质押登记日为2015年10月9日。

截至目前，宝泰隆集团公司质押股份总数为346,263,6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32� %。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关于公司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

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年9月12日下发的[2008]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13年5月20日下发的[2013]13号《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

通知》及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

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0.25％以上的， 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

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我公司旗下南方高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成份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南方隆元产业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开元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南方安心保本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天元新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改革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

的碧水源（股票代码300070）自2015年9月24日起停牌；南方产业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创新经济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荣信股份（股票代码002123）自2015年

9月7日起停牌。 经我公司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2015年10月12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对上述基金持有的上述股票

估值，自其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

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上接B21版)

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

用于收购上海新高峰

100%

股权项目、武汉光谷生物城医药

园新药研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以及

CRO

商务网络项目。

公司以收购上海新高峰

100%

股权为拓展业务的契机

,

将有效延伸医药产业链至新药研发外包服务

(CRO)

领域

,

充分利用标的公司已有的平台和资源、管理体系、品牌等优势

,

进行产业整合

,

努力实现公司产业

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

,

大幅提高公司的业务规模、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时

,

通过建设武汉光谷生物城医药新药研发服务平台和

CRO

商务网络项目

,

公司将增厚现有业务基

础

,

实现产业链的补充和延伸

,

引入更多的客户资源并提升整体毛利水平

,

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与市场竞

争力

,

进一步提升全体股东的回报。

陈尧根、钟婉珍、吕旭幸和沈依伊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是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

及对公司发展的大力支持

,

有利于增强公司控制结构的稳定性

,

也有利于强化股东的责任意识

,

有利于促进

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

二

)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

,

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及总股本将会相应扩大

,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

发行完成后

,

根据实施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有关股本的条款进行相应修改

,

并办理有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2

、对公司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

,

本公司的股东结构将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前

,

公司总股本为

20,400.00

万股

,

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合计不超过

6,400.00

万股

,

发行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26,800.00

万股。发行前后

,

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

况如下

:

股份类别

发行前（

２０１５－６－３０

）

新增股份数

量（股）

发行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０

，

１００

，

５２５ １４．７６％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４

，

１００

，

５２５ ３５．１１％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７３

，

８９９

，

４７５ ８５．２４％ － １７３

，

８９９

，

４７５ ６４．８９％

三、股份总数

２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

,

上市公司的社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总股本的

25%,

公司仍满足《公司法》、

《证券法》及《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3

、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将大幅增加

;

公司收购新高峰

100%

股权也将

使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大幅增加

,

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提高。

本次发行收购资产完成后

,

公司将延伸医药产业链

,

进入新药研发外包服务

(CRO)

领域。标的公司是国内

CRO

行业的领先企业之一

,

具有较好的收入和净利润水平

,

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及股东回报。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

,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也将大幅增加

,

但随着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逐渐体现

,

未来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

七、审议过程

1

、董事会表决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15

年

10

月

10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审议批准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关联董事陈尧根、钟婉珍、吕旭幸、沈依伊、何珍、平华标在此次董事会会议中对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进

行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

,

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

,

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事前审阅

,

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

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所涉及的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

有利于优化公司资

本结构

,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同意前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

(1)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条件。

(2)

公司本次拟向陈尧根、钟婉珍、吕旭幸、沈依伊、任军、曹蕾和上海华富利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拟设

立的华富资管

-

富鼎

6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等

7

名特定对象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

其中

:

陈尧

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且担任公司董事长

;

钟婉珍为公司董事

;

吕旭幸为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

沈依伊为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发行对象陈尧根、钟婉珍、吕旭幸、沈依伊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

关联交易。陈尧根、钟婉珍、吕旭幸和沈依伊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体现了该等人员对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及对公司发展的大力支持

,

有利于增强公司控制结构的稳定性

,

也有利于强化股东的责

任意识

,

有利于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

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

没有发现有损害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和情况。

关联董事回避了对相关议案的表决

,

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3)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确定原则、定价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议案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

,

有利于公司竞争力的提升

,

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

,

具有可行性。

(5)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

向

,

有利于增强公司的资产规模及持续盈利能力

,

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

符合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的宗旨。

(6)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7)

公司与发行对象陈尧根、钟婉珍、吕旭幸、沈依伊、任军、曹蕾和华富资管

-

富鼎

6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的管理人上海华富利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签署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

没有发现有损害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和情况

,

不会对

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8)

公司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

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综上

,

我们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

、 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的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

4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5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70� � � �证券简称: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2015-064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授信额度

公司因日常经营和项目融资需要

,

拟向银行

(

包括但不限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柯桥支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等

)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

或等额外币

)10

亿元

(

含

10

亿元

)

的授信额度

,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额

,

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

信额度内

,

以银行和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公司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融

资、抵押、担保

(

不含对外担保

)

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议等文件

),

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

担。

上述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1

年

,

自股东大会审议之日起计算。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公司出于日常经营及项目融资的需要

,

拟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事项有利于满足公

司的资金需求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已制订了严格的审

批程序

,

能有效防范风险

,

且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

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

本次申请授信也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

的财务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发展

,

切实满足持续运营需求

及项目规划需要

,

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因此

,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四、其他

公司董事会将定期审查上述事项的执行情况

,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70� � � �证券简称: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2015-065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为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亚太药业

,

证券代码

:002370)

已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开市起停牌。经确认

,

该重大事项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41),

并申请公司

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2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5

年

10

月

10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

<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

并于

10

月

13

日披露了

相关公告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相关规定

,

如

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

,

可能存在因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

,

导致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70� � � �证券简称: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2015-066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为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亚太药业

,

证券代码

:002370)

已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开市起停牌。经确认

,

该重大事项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41),

并申请公司

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2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及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公告。与此同时

,

公司与交易对方及其他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达成

,

并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公告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董事会决议以及 《

<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披露后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预计停牌时间自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披露之日起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13日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作为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独立董事

,

我们对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

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独立意见

1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条件。

2

、公司本次拟向陈尧根、钟婉珍、吕旭幸、沈依伊、任军、曹蕾和上海华富利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拟设

立的华富资管

-

富鼎

6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等

7

名特定对象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

其中

:

陈尧

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且担任公司董事长

;

钟婉珍为公司董事

;

吕旭幸为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

沈依伊为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发行对象陈尧根、钟婉珍、吕旭幸、沈依伊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

关联交易。陈尧根、钟婉珍、吕旭幸和沈依伊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体现了该等人员对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及对公司发展的大力支持

,

有利于增强公司控制结构的稳定性

,

也有利于强化股东的责

任意识

,

有利于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

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

没有发现有损害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和情况。关联董事

回避了对相关议案的表决

,

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3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确定原则、定价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议案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

,

有利于公司竞争力的提升

,

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

,

具有可行性。

5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

向

,

有利于增强公司的资产规模及持续盈利能力

,

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

符合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的宗旨。

6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7

、公司与发行对象陈尧根、钟婉珍、吕旭幸、沈依伊、任军、曹蕾和华富资管

-

富鼎

6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的管理人上海华富利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签署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

没有发现有损害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和情况

,

不会对

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8

、公司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

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综上

,

我们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公司购买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重大资产购买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

公司购买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资金来源为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

,

在亚太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

,

公司将根据项目的

进度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若本次非公

开发行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

则购买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00 %

股权项目的款项来源为亚太

药业的自筹资金。 现就公司购买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重大资产购买事宜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

1

、本次公司向

Green Villa Holdings Ltd.

购买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暨重大资产购

买事宜

,

交易对方

Green Villa Holdings Ltd.

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2

、公司购买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交易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

,

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

方案合理、切实可行

,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协议。

3

、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和评估机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均具有

相关业务资格

;

本次审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

,

该等机构及其经办审计师、评估师与公司及本次交易对

方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外

,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具备为本次交易提供审计、评估服务的独立性。

4

、评估事项

:(1)

本次对标的资产的评估中

,

评估机构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

规和规定执行

,

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

存在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2)

本次交易价格系参考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确定

,

标的资产的评估定

价公允。本次评估的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资产的实际情

况

,

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量等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

综上所述

,

本次交易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

评估定价公允。

5

、公司购买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交易暨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事项经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

,

在

审议相关议案时履行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

、同意《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7

、公司购买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交易是公司产业链延伸及转型升级的需要

,

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

,

如得以开展并顺利实施

,

将对公司优化业务结构、提升盈利能力和竞争优势具有较大意义

,

符

合公司整体发展要求及股东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

标的资产定价公允、合理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会损害亚太药业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综上

,

我们对公司购买上海新高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交易暨重大资产购买

,

发表“同意”的

独立意见。

三、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出于日常经营及项目融资的需要

,

拟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已制订了严格的审批程序

,

能有效

防范风险

,

且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

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

本次申请授信也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的财务风险。

综上

,

我们对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事项

,

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陈枢青、姚先国、章勇坚

2015年10月10日


